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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研擬法規草案（包括新訂案或修正案）需注意

之重點 

一、法規草案總說明、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說明欄部分： 
（一） 敘述民國年代時，毋庸寫「中華民國」、「民國」二字，

如「○○法自六十五年公布施行後，……。」 
（二） 敘述機關名稱，均以「行政院」、「立法院」、「司法院」、

「經濟部」……等方式為之，不寫為「本院」、「貴院」、

「本部」。 
（三） 敘述立法沿革時，如該法制定、修正均係「自公布日施

行」者，則寫為：「○○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自○年○

月○日公布施行後，曾於○年○月○日及○年○月○日

二次修正施行（或歷經多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

期為○年○月○日）。茲配合………，爰擬具本法修正

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」；如該法係自特定日施行者，

則寫為：「○○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自○年○月○日公

布，○年○月○日施行後，曾於○年○月○日修正公

布，○年○月○日施行；茲配合………，爰擬具本法修

正草案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」 
（四） 總說明中，新訂案之要點或修正案之修正要點，均以臚

列重點為原則，不必逐條列點，修正案必須顯示出「修

正」重點；每點首句避免使用「明定………」之「明定」

二字，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亦同，如： 
「………，爰擬具「○○法」草案，其要點如下： 
一、本法適用範圍。（草案第三條） 
二、……… 
三、………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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